
　　　　　　　　　　　　　

　　　　　　　　　　　　　

　　　　　　　　　　　　　

签发人：温轶峰               石公建字〔2025〕5号         
                                   　分类：A
关于县政协十五届五次会议

第67号提案的答复
尊敬的董洵杰委员、李胜委员：
您提出的关于加强对企业办理充值会员监管的提案收悉,现答复如下：

自收到您的提案后，副县长、公安局长郭景山同志高度重视，及时批阅，明确由局党委委员、副政委温轶峰负责，并召开交办会议，由经侦大队具体承办。

针对您提出的建议，我局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推动工作并取得一定成效。一是加强行刑衔接。强化与市监、商务等行政执法部门密切配合，进一步畅通行刑衔接机制，对于企业以办理充值会员为名，实施诈骗、非法集资等违法犯罪行为的，对于在各行业主管部门在监管中发现的涉嫌犯罪线索，县公安局将依法严厉打击，迅速立案侦查，全力追赃挽损，维护消费者的合法权益。二是加强信息共享。建立健全信息共享机制，县公安局也在侦查过程中及时将发现的企业违规经营问题反馈给相关部门，共同加强对企业的监管。二是加强宣传防范。结合“3.15”消费权益保护日和“5.15”经侦宣传日，通过多种形式对群众开展防范充值会员风险的宣传活动，讲解常见的消费陷阱和防范方法，提醒消费者在办理充值会员时要仔细阅读合同条款，谨慎选择充值金额，保留好相关凭证，遇到问题及时投诉举报。

感谢您对石城公安工作的关心和支持，欢迎继续提出宝贵意见和建议，祝事业顺利、家庭安康。

石城县公安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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